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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远 并 单 保 函

FM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(  )份；第(  )份
To：上海中集船代
应客户要求，我司申请对下述货物进行并单操作：

船名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航次：                  目的港:          
	合并前提单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合并后提单号
	


合并后箱封号：
	箱号
	封号
	件数
	重量（KGS）
	尺码（M3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

请合并目的港舱单，上海港海关舱单不并，此并单操作不涉及原提、舱单内容的更改，本公司确认提单数据与上海港出口舱单合计数据相符，由此并单操作引起的一切风险、责任、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！ 
经办人：  (请填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(请填写)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

船代签收             

